領證編號:             特約領隊執業證申請(校正)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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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語言別：           ）

身分證（或居留證）字號：

出生年月日：
地址：
聯絡電話：(　　)

行動電話：

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本人擬申請 □換（領）領隊人員執業證，(請填寫上述個人資料)
茲檢附下列文件，請惠予審核。
· 1.原持用之領隊人員執業證；初任領隊者請附結業證書影本，原持用之執業證
遺失者請由原申領公司出具遺失報告書(蓋總公司印鑑及代表人章)。前述遺失報告書應據實陳述，如有不實，逕依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論處。
· 2.切結書。

· 3.正面脫帽半身『2吋』相片1張，相片背面請註明姓名。

· 4.護照影本１份。

· 5.換發或補發執業證，應繳納證照費每件新臺幣150元。
· 6.如需郵寄者請附填妥姓名地址之掛號回郵信封;單件新臺幣35元，增加一
     張證請多附新臺幣5元郵資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本人擬申請 □領 隊 人 員 執 業 證 校 正，(請填寫上述個人資料)
茲檢附下列文件，請惠予審核。
· 1.原持用之領隊人員執業證。
· 2.護照影本或身份證正反面影本1份。   

· 3.申請執業證校正，應繳納校正費每件新臺幣50元。
· 4.如需郵寄者請附填妥姓名地址之$35元掛號回郵信封。
申請注意事項：

· 郵寄申請者請檢附郵政匯票或即期支票（受款人: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）；另為避免郵件遺失產生爭議，申請文件建議以掛號信函或報值郵件寄送（請參考郵政法規，有關掛號信函及報值郵件之規定），郵件遺失本會恕不負責。

· 若有更名者，請檢附戶籍謄本影本及上述資料重新申領。
第1聯：送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
	領 隊 人 員 執 業 證  領證聯    領證編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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